	受理单位及事项名称
	市商务委
两用物项和技术出口许可证管理流程

	设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2004年4月6日第15号主席令）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出口管制条例》（2006年国务院令第480号）； 
3．《中华人民共和国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管制条例》（2007年国务院令第484号）第五条； 
4．《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管制条例》（2002年10月14日国务院令第365号）第五条； 
5．《中华人民共和国导弹及相关物项和技术出口管制条例》（2002年8月22日国务院令第361号）第四条； 
6．《有关化学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管制办法》（经国务院批准，2002年10月18日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海关总署令第33号）第五条； 
7．《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管理办法》（2005年12月31日商务部、海关总署令第29号）； 
8．《中华人民共和国敏感物项和技术出口经营登记管理办法》（2002年11月12日原外经贸部令第35号）；      
9．《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管理目录》 (商务部 海关总署公告2013年第95号)。

	申请条件
	一、办理出口经营登记申请条件：
1、经批准，获得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或者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并已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营业执照； 
2、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商务主管部门年审合格； 
3、在最近三年内未受过国家刑事处罚或因进行非法经营活动受过有关部门行政处罚； 
4、了解所申请经营物项和技术的性能、指标和主要用途； 
5、有负责出口和销售跟踪服务的部门或机构。
二、核材料、核设备及反应堆用非核材料出口许可申请条件：
1、出口经营者为国务院指定的核出口专营单位； 
2、接受方政府保证不将中国供应的核材料、核设备或者反应堆用非核材料以及通过其使用而生产的特种可裂变材料用于任何核爆炸目的。 
3、接受方政府保证对中国供应的核材料以及通过其使用而生产的特种可裂变材料采取适当的实物保护措施。
4、接受方政府同国际原子能机构订有有效的全面保障协定。本项规定不适用于同国际原子能机构订有自愿保障协定的国家。
5、接受方保证，未经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事先书面同意，不向第三方再转让中国所供应的核材料、核设备或者反应堆用非核材料及其相关技术；经事先同意进行再转让的，接受再转让的第三方应当承担相当于由中国直接供应所承担的义务。
6、接受方政府保证，未经中国政府同意，不得利用中国供应的铀浓缩设施、技术或者以此技术为基础的任何设施生产富集度高于20%的浓缩铀。 
7、相关出口许可申请已经国家原子能机构初审同意。
三、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许可申请条件： 
1、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须经“敏感物项和技术出口经营资格”登记； 
2、接受方保证，不将中国供应的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或者其任何复制品用于核爆炸目的以及申明的最终用途以外的其他用途。 
3、接受方保证，不将中国供应的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或者其任何复制品用于未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核燃料循环活动。本项规定不适用于同国际原子能机构订有自愿保障协定的国家。
4、接受方保证，未经中国政府允许，不将中国供应的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或者其任何复制品向申明的最终用户以外的第三方转让。
四、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许可申请条件： 
1、出口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须经“敏感物项和技术出口经营资格”登记； 
2、接受方保证，所进口的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不用于生物武器目的； 
3、接受方保证，未经中国政府允许，不将中国提供的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用于申明的最终用途以外的其它用途； 
4、接受方保证，未经中国政府允许，不将中国提供的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向申明的最终用户以外的第三方转让。
五、有关化学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许可申请条件： 
1、出口有关化学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须经“敏感物项和技术出口经营资格”登记； 
2、接受方保证，所进口的有关化学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不用于化学武器目的； 
3、接受方保证，未经中国政府允许，不将中国提供的有关化学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用于申明的最终用途以外的其它用途；
4、接受方保证，未经中国政府允许，不将中国提供的有关化学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向申明的最终用户以外的第三方转让。
六、导弹及相关物项和技术出口许可申请条件：
1、出口导弹及相关物项和技术须经“敏感物项和技术出口经营资格”登记；
2、导弹相关物项和技术出口的接受方应当保证，未经中国政府允许，不将中国供应的导弹相关物项和技术用于申明的最终用途以外的其他用途，不将中国供应的导弹相关物项和技术向申明的最终用户以外的第三方转让；
3、出口《导弹及相关物项和技术管制清单》第一部分所列的导弹及相关物项和技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品出口管理条例》及其他有关规定办理；
4、出口《导弹及相关物项和技术管制清单》第二部分所列的导弹及相关物项和技术，应当依照下列规定履行许可手续；但是，出口用于军事目的的导弹相关物项和技术，应当依照（三）规定办理。

	申请材料
	一、办理出口经营登记申请材料：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敏感物项和技术出口经营登记申请表（加盖企业印章及骑缝章）；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企业印章）；
3、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证明或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复印件（加盖企业印章）。
4、初次申请敏感物项资质企业应提供情况说明，主要内容如下：出口企业的主营业务，近两年进出口额，拟申请出口敏感物项的目的、用途、国别、意向金额，对方企业情况（注册地和主营业务等），拟申请出口产品属于长期经营或是一次性出口。
二、核材料、核设备及反应堆用非核材料出口许可申请材料：
1、核材料出口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敏感物项和技术出口许可申请表（加盖企业印章及齐缝章）；
（2）国防科工委核材料出口批准文件； 
（3）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和签字样本或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4）企业主要管理负责人和经办人的身份证明。企业出具的主要管理负责人和经办人的职务和身份证明，附身份证复印件（加盖企业印章）；
（5）合同副本（加盖企业印章）； 
（6）反应堆用非核材料分析报告单； 
（7）《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证明》正本和中文译本（中文译本应完整准确，并加盖出口商的企业印章）；
（8）最终用户情况说明（含中文译本）：由最终用户出具的英文或中文公司简介（加盖企业印章），内容包括经营状况、主要产品、网址、主要负责人等；
（9）商务部审查机关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
（10）敏感物项和技术出口许可申请材料目录清单（加盖企业印章）。
2、核设备及反应堆用非核材料出口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敏感物项和技术出口许可申请表（加盖企业印章及齐缝章）；
（2）申请人从事核出口的专营资格证明； 
（3）国家原子能机构初审意见；
（4） 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和签字样本或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5）企业主要管理负责人和经办人的身份证明。企业出具的主要管理负责人和经办人的职务和身份证明，附身份证复印件（加盖企业印章）；
（6）合同副本（加盖企业印章）； 
（7）反应堆用非核材料分析报告单； 
（8）《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证明》正本和中文译本（中文译本应完整准确，并加盖出口商的企业印章）；
（9）最终用户情况说明（含中文译本）：由最终用户出具的英文或中文公司简介（加盖企业印章），内容包括经营状况、主要产品、网址、主要负责人等；
（10）商务部审查机关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
（11）敏感物项和技术出口许可申请材料目录清单（加盖企业印章）。
三、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许可申请材料：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敏感物项和技术出口许可申请表（加盖企业印章及齐缝章）；
（2） 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和签字样本或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3）企业主要管理负责人和经办人的身份证明。企业出具的主要管理负责人和经办人的职务和身份证明，附身份证复印件（加盖企业印章）；
（4）合同副本（加盖企业印章）； 
（5）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的技术说明或者检测报告； 
（6）《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证明》正本和中文译本（中文译本应完整准确，并加盖出口商的企业印章）；
（7）最终用户情况说明（含中文译本）：由最终用户出具的英文或中文公司简介（加盖企业印章），内容包括经营状况、主要产品、网址、主要负责人等；
（8）商务部审查机关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
（9）敏感物项和技术出口许可申请材料目录清单（加盖企业印章）。
四、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许可申请材料：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敏感物项和技术出口许可申请表（加盖企业印章及齐缝章）；
（2） 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和签字样本或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3）企业主要管理负责人和经办人的身份证明。企业出具的主要管理负责人和经办人的职务和身份证明，附身份证复印件（加盖企业印章）；
（4）合同副本（加盖企业印章）； 
（5）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的技术说明； 
（6）《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证明》正本和中文译本（中文译本应完整准确，并加盖出口商的企业印章）；
（7）最终用户情况说明（含中文译本）：由最终用户出具的英文或中文公司简介（加盖企业印章），内容包括经营状况、主要产品、网址、主要负责人等；
（8）商务部审查机关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
（9）敏感物项和技术出口许可申请材料目录清单（加盖企业印章）。 
五、有关化学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许可申请材料：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敏感物项和技术出口许可申请表（加盖企业印章及齐缝章）；
（2）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和签字样本或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3）企业主要管理负责人和经办人的身份证明。企业出具的主要管理负责人和经办人的职务和身份证明，附身份证复印件（加盖企业印章）；
（4）合同副本（加盖企业印章）； 
（5）有关化学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的技术说明； 
（6）《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证明》正本和中文译本（中文译本应完整准确，并加盖出口商的企业印章）；
（7）最终用户情况说明（含中文译本）：由最终用户出具的英文或中文公司简介（加盖企业印章），内容包括经营状况、主要产品、网址、主要负责人等；
（8）商务部审查机关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
（9）敏感物项和技术出口许可申请材料目录清单（加盖企业印章）。
六、导弹及相关物项和技术出口许可申请材料：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敏感物项和技术出口许可申请表（加盖企业印章及齐缝章）；
（2）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和签字样本或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3）企业主要管理负责人和经办人的身份证明。企业出具的主要管理负责人和经办人的职务和身份证明，附身份证复印件（加盖企业印章）；
（4）合同副本（加盖企业印章）； 
（5）导弹相关物项和技术的技术说明； 
（6）《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证明》正本和中文译本（中文译本应完整准确，并加盖出口商的企业印章）；
（7）最终用户情况说明（含中文译本）：由最终用户出具的英文或中文公司简介（加盖企业印章），内容包括经营状况、主要产品、网址、主要负责人等；
（8）商务部审查机关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
（9）敏感物项和技术出口许可申请材料目录清单（加盖企业印章）。

	办理时间、地址及电话
	办理机构： 北京市商务委员会机电进出口处
办理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芳星园三区16、17号楼（南三环方庄桥西北角）
办理电话： 87211033
办理时间： 法定工作日，上午9：00－11：30，下午13：30－17：30

	受理标准及依据
	免费

	办理时限（工作日）
	10


